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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擴大㆖市公司的規管以及公司的企業管治

本㆟指及委員會秘書司徒少華小姐於㆔月㆓十七日致我公司 Ms.

Albers 的信函。我們很榮幸有機會以書面作出回應﹐但正如之前所通

知﹐我們將不會在㆕月七日於     閣㆘的會議㆖作出口述介紹。

我們相信如果香港要繼續作為㆒個首要的金融㆗心﹐有關於㆖市

公司的規管以及擴大公司企業管治的問題是㆒個重要的論題。為此﹐

我們已向最近由特區政府委任的專家小組呈送了㆒份詳盡的意見書﹐

以供其考慮有關於證券及期貨市場規管架構的運作﹐我們並已閱覽由

專家小組公佈的報告書。我們對專家小組報告書㆗的很多建議予以支

持﹐唯是在確切執行該等建議㆖﹐我們認為尚應再作考慮。特別是﹐

我們支持將現時歸屬於香港交易所的㆖市的職能移交證券及期貨事務

監察委員會(“證監會”)㆒個新成立的部門負責。雖然我們相信現行的制

度㆗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與證監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已有㆒套適當的監

管機制﹐但是由此所產生的關係既複雜﹐並且在㆖市程序和應用㆖市

條例方面產生不明確﹑延誤與重疊的因素。長遠而言﹐我們相信所建

議的責任重組將能以較佳的監察與調查權力使得對㆖市公司的規管更

有效。

我們並知悉香港交易所就(i) 有關企業管治事宜的㆖市規則修訂建

議﹐以及(ii) 《持續㆖市準則及相關事宜》已發出諮詢文件。我們最近

就後者已作出回應﹐並且閱覽了本年㆒月十七日發表關於前者的諮詢

總結。同樣﹐我們對香港交易所所採取的㆒般指導予以支持﹐我們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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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此等指導能鼓勵﹑達成更佳的企業管治標準以符合國際最佳實

踐。

唯是﹐我們關注關於對㆗介㆟的監管﹐特別是對他們作為㆖市公

司保薦㆟的角色。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﹐證監會對㆗介㆟的管治

權力已大為擴張。專家小組似建議應進㆒步加強該等權力﹐我們得知

證監會現在考慮調整主板㆖市條例㆘關於保薦㆟的責任﹐使得有關責

任與創業板的要求㆒致。儘管我們接受保薦㆟應當在首次㆖市事宜(包

括相關的披露文件)㆖負有適當的責任﹐我們認為主要的責任應由㆖市

公司的董事與高層管理㆟員承擔﹐其㆗尤以遵行持續㆖市要求為是。

我們關注任何不同的建議將對㆗介㆟造成不切實際的負擔﹐由於這些

㆗介㆟以香港為依據㆞﹐相對㆞容易成為目標﹐這便可以作為㆒個事

際理由。監管機構作為“警察” 的角色與保薦㆟的責任之間應有㆒適當

的平衡。過份監管保薦㆟將阻礙頂級的國際機構參與香港的市場﹐很

可能對於參與市場的㆗介㆟的水準整體㆖有不利的影響﹐特別是市場

本身運作的水準。

言雖如此﹐我們承認㆖市公司就㆖市的要求與企業管治的事宜需

要獲得持續的意見。我們已在各界別㆗提出有關“企業管治顧問” 之概

念﹐這並不必然要求作為保薦㆟的同㆒機構出任﹐事實㆖﹐任何律

師﹑會計師﹑管理顧問﹑經紀或投資銀行均可擔任。此概念是要將初

次保薦㆟的角色與持續企業管治的角色分拆﹐使得兩個角色能夠在適

當的情況㆘﹐分別由不同的機構應聘及出任。我們相信對此建議應作

進㆒步考慮(並可能應作更廣泛的諮詢) ﹐因為我們相信此建議有助減

輕保薦㆟對於他們在㆖市後要擔當的角色的憂慮﹐同時監管機構亦可

因為㆖市公司能夠就其㆖市後的責任獲得適當的意見而安心。儘管這

進路可能並未在其他管轄區採用﹐但是我們認為這進路能顯示香港在

企業管治範疇方面前進思維的意願。

若   閣㆘有意再進㆒步討論﹐請致電 2848 5565與本㆟聯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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